附件2
考核对象所需提供的材料目录
1.考生个人自传(1000字左右)；
2.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以及教育部中国高等学生信息网查询的学历认证结果等资料；
3.报考职位所需资格证书或获奖证书；
4.公安部门无违法犯罪情况证明，应届毕业生须另外提供由学院出具的无违规违纪情况证明；
5.银行征信证明材料；
6.法院被执行人信息记录；
7.有工作单位的，须出具在工作单位现实表现情况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由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村、社区出具日常表现情况证明，应届毕业生由学院出具现实表现情况证明；
8.事业单位同意报考证明(日期为报名参加人才引进考试之前)；
9.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情况(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
[bookmark: _GoBack]10.报考职位或考察组要求的其他资料。
以上证明材料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1份，复印件在每页的右下角由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